
廣告



無論是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蒐集而得之個人

資料，都不得拒

絕當事人查詢

或閱覽。

查詢或
請求閱覽01

請求製給
複製本02

民眾若想保存自身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例如消費明細、健康檢查

報告等，可隨時向機關申請提供

複製本。

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04

請求刪除05

請求補充或
更正03

民 眾

可主動要

求機關停止繼

續蒐集、處理、利

用自身個人資料，例如

信用卡剪卡後，可一併要求

發卡銀行與信用卡公司停止蒐集

相關財務資訊。

若 民 眾 對

於自身於機關留存之

個人資料有疑問，欲補充或更正

相關資料，可請求機關協助維持資料

的正確性。

若不希望自己的個人資料一直留存於不

會繼續往來的機關內，民眾可請

求機關刪除自身個人資料。

隨著科技的變遷發展，資訊得以快速流通，存取也更加容易。但在享受這些便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個資

容易外洩、甚至被不當利用的風險。近年來，詐騙集團猖獗，民眾的個資，常被不法集團利用，詐騙案件屢屢

上演，因此，個人資料保護的議題也就越來越受到重視。

一、個人資料保護權益

現行個資法(101年10月1日正式實施)對於個人資料

保護提供了確切規範，即使同意將資料提供給他人，仍具

有自主權利，當事人可對自身個人資料保有決定權，個資

法第3條即明文規定當事人具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請

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等五項權利。

除了上述5項權利外，當事人在發現自身權益受損時， 也能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民眾一定要具備足夠的個資

保護意識， 才能有效行使個資法賦予之權利，而不致使個資被濫用喔！



二、個資防護

除透過法律規範，保護個人資料外，

民眾自我的警覺也不可或缺，尤其身處在

危險的網路世界中，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

洩漏了自己的個資，而遭到冒用，或是不

小心就觸犯個資法。

現今科技詐騙技術層出不窮，養成好

的電腦與網路使用習慣，可以防範在網路

上洩漏個人資料，以下提供幾個簡易之預

防方法：

三、防詐騙專線

    遭遇詐騙洽詢相關事宜，可

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檢

舉或報案。

資料來源: 經濟部電子商務網站身分識別機制推廣計畫、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程式設計組-劉若芬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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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防毒軟體、防火牆

等保護軟體，定期掃毒並時

常更新病毒碼，將安全防護

設定盡可能設到最高。

謹慎使用公用電腦，帳

號密碼不留底，避免於公用

電腦操作需鍵入個人帳號密

碼的網頁，離開電腦前也請

記得登出。

在網路上加入會員填寫

個資時，應詳細閱讀契約內

容及隱私權聲明，確保該網

站設置有防火牆和防毒系統

來保護我們的資料。

不開啟來路不明的郵

件或可疑的附件、檔案。

如必須使用信用卡進行

線上交易，應確認在可信任

的網站， 並且在有安全保護

機制，以https://開頭之網址

下進行。

設定高強度密碼，至少6字

元以上，並以「大小寫英文字母

」、「數字」、「符號」混合而

成，且定期更換，勿將密碼或其

他能識別個人身分等機密資料儲

存於電腦中。

避免透過電子郵件或

即時通訊軟體等傳送個人

的使用者帳號、密碼、個

資或其他機密資料。



若有任何消費疑問或爭議

請撥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編印

https://cpc.ey.gov.tw/

  更多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